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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市县保留项目目录（共185项）
（一）南京市保留项目目录
1．市级项目（4项）
“市级文明行业、文明单位、文明社区、文明村镇创建”、“市级特色小镇创建”、“美丽乡村（特色田园乡村）建设”、“法治南京建设示范单位”。
2．区级项目（11项）
玄武区“玄武区文明单位、文明社区创建”；建邺区“建邺区文明单位、文明和谐社区创建”；鼓楼区“鼓楼区文明单位、文明和谐社区创建”、“鼓楼区和谐劳动关系构建”；栖霞区“栖霞区文明单位、文明社区、文明村创建”；江宁区“江宁区文明单位、文明家庭、文明社区、文明村创建”、“江宁区放心消费示范单位创建”；浦口区“浦口区法治政府建设创建”；六合区“六合区文明单位、文明社区、文明村镇创建”；溧水区“溧水区文明行业、文明单位、文明村镇、文明社区创建”；高淳区“高淳区文明村镇创建”。
（二）无锡市保留项目目录
1．市级项目（4项）
“市文明村镇创建”、“美丽乡村示范村建设”、“全市农村河流综合整治示范镇建设”、“平安镇（街道）创建”。
2．县级项目（5项）
江阴市“平安镇（街）创建”；宜兴市“群众性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评选”、“农村人居环境整治（美丽乡村）综合示范村”、“平安宜兴建设”；新吴区“区文明村镇创建”。
（三）徐州市保留项目目录
1．市级项目（7项）
“徐州市卫生创建（卫生镇、卫生村）”、“徐州市文明村镇”、“特色小镇培育创建”、“中心镇（小城市）创建”、“创建市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—绿色社区（家庭）”、“平安徐州创建”、“法治徐州建设示范单位创建”。
2．县级项目（8项）
云龙区“云龙区最美家庭和五好家庭创建”；鼓楼区“区级价格诚信单位创建”、“鼓楼区最美家庭和五好家庭创建”、“法治政府创建（依法行政）”；贾汪区“文明单位、文明村镇（社区）、文明校园创建”；睢宁县“睢宁县文明创建”、“创建县级绿色社区（家庭）”；丰县“丰县文明村镇”。
（四）常州市保留项目目录
1．市级项目（5项）
“常州市文明村镇创建”、“常州市生态文明建设示范村、社区”、“常州市放心消费创建”、“全市平安法治和谐示范点”、“常州市美丽乡村示范建设”。
2．县级不保留面向基层创建示范项目。
（五）苏州市保留项目目录
1．市级项目（5项）
“苏州市文明行业、文明单位、文明村镇、文明社区、文明校园、文明家庭创建”、“合作社规范化创建”、“放心消费创建”、“苏州市法治建设先进镇（街道）创建”、“系列平安创建”。
2．县级项目（17项）
常熟市“常熟市标准化文明示范工地创建”、“常熟市依法行政示范点创建”；张家港市“张家港市文明服务品牌创建”、“法治张家港建设”；昆山市“昆山市级文明创建系列项目”、“昆山市依法行政示范单位”、“全市平安系列创建”；太仓市“太仓市文明单位等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、太仓市文明家庭创建”、“太仓市依法行政示范单位”；吴江区“法治吴江建设工程”；吴中区“平安吴中、法治吴中建设”；相城区“文明村、文明单位、文明社区、文明校园评选”、“系列平安创建”；高新区“平安高新区、法治高新区创建”；姑苏区“姑苏区文明单位（社区、校园）创建”、“姑苏区平安街道创建”、“姑苏区和谐社区创建”。
（六）南通市保留项目目录
1．市级项目（2项）
“南通市文明村（社区）、镇”、“南通市平安法治镇（街道、园区）”。
2．县级项目（14项）
海安市“文明村、文明社区、文明镇”、“平安法治镇（街道、园区）”；如皋市“文明村（社区）、镇”；如东县“文明村（社区）、镇”、“平安法治村（居、社区）”；海门市“文明村（社区）、镇”、“平安法治区镇”、“平安法治村（居）”；启东市“文明村（社区）、镇”、“特色田园乡村”；通州区“文明社区、文明村镇”、“平安法治镇、村”；崇川区“区级文明社区”；港闸区“文明村（社区）、文明单位”。
（七）连云港市保留项目目录
1．市级项目（4项）
“市文明村镇（社区）”、“连云港市特色田园乡村建设”、“市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——生态乡镇、生态（绿色）村（社区）”、“连云港市法治建设示范乡镇（街道）、法治建设示范村（社区）”。
2．县级不保留面向基层创建示范项目。
（八）淮安市保留项目目录
1．市级项目（6项）
“群众性精神文明建设——淮安市文明单位（行业、社区、旅游风景区）、文明村镇、文明家庭、文明校园”、“淮安市卫生县城、卫生乡镇、卫生村创建”、“市特色田园乡村建设”、“市人居环境示范镇村创建”、“三无村、社区创建”、“民主法治示范村（社区）创建”。
2．县级项目（7项）
淮阴区“创建文明镇（街道）、文明村（社区）”；清江浦区“区级文明单位创建”；洪泽区“文明村镇、文明单位、文明家庭、文明校园”、“‘六无’（无讼、无访、无案、无黑、无恶、无乱）村居创建”；金湖县“文明系列创建”、“文明家庭评选”、“平安系列单位创建”。
（九）盐城市保留项目目录
1．市级项目（6项）
“市文明村镇”、“盐城市卫生村镇”、“盐城市级特色小镇创建”、“市特色田园乡村建设”、“市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建设——生态乡镇、生态（绿色）村（社区）、生态工业园”、“盐城市市级平安民主法治示范村、社区”。
2．县级项目（21项）
东台市“文明村镇”；大丰区“文明单位、村、社区、校园”、“依法行政示范点创建活动”；建湖县“文明村镇（区）、文明行业（单位）”、“县级平安民主法治示范村（社区）”、“‘三无’镇（街道、区）‘四无’村居（社区）”；射阳县“文明村镇（区）、文明单位（社区、校园）”、“全县乡村振兴先进试点示范镇村”、“县级平安法治示范村（社区）”、“无访无诉镇（区）、村居（社区）”；阜宁县“县文明村镇”、“县平安民主法治示范村（社区）”；滨海县“县文明村镇”；响水县“县文明村镇”、“县级平安民主法治示范村（社区）”；盐都区“区文明村镇”；亭湖区“区级文明单位、文明镇、文明村、文明社区”、“基层党建示范点”、“亭湖区特色田园乡村”；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“文明村（社区）”、“区级平安民主法治示范村（社区）”。
（十）扬州市保留项目目录
1．市级项目（6项）
“扬州市市级、县级文明先进（城市、单位、村镇、社区、家庭、校园、行业）、青年文明号创建”、“扬州市智慧校园创建”、“特色小镇创建”、“扬州市绿色社区、学校创建”、“平安法治扬州创建”、“放心消费创建活动示范单位”。
2．县级不保留面向基层创建示范项目。
（十一）镇江市保留项目目录
1．市级项目（5项）
“文明系列创建”、“平安创建”、“法治创建”、“苏南教育现代化示范区创建”、“放心消费创建活动”。
2．县级项目（15项）
丹阳市“文明系列创建”、“基层社会治理示范村（社区）创建”；句容市“平安创建”、“文明系列创建”；扬中市“文明系列创建”、“法治平安创建”；丹徒区“文明系列创建”、“平安创建”、“依法行政和法治政府建设”；京口区“文明系列创建”、“平安创建”；润州区“文明系列创建”、“平安创建”；镇江新区“文明系列创建”；镇江高新区“文明系列创建”。
（十二）泰州市保留项目目录
1．市级项目（6项）
“泰州市文明村镇创建”、“泰州市卫生镇、卫生村创建”、“特色田园乡村建设”、“市级特色小镇培育建设”、“创建泰州市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—生态市（区），生态镇（街道），生态（绿色）村（社区），生态工业园区”、“泰州市平安法治示范镇（街道）、村（社区）创建”。
2．县级项目（17项）
靖江市“靖江市文明镇、文明村、文明社区创建”、“平安建设”；泰兴市“泰兴市文明乡镇、文明村（社区）评选”；兴化市“兴化市文明村镇”、“兴化市特色田园乡村试点建设”、“兴化市民主法治示范村（社区）”；海陵区“海陵区文明单位（社区、校园）、文明村镇申报”、“海陵区卫生镇、卫生村创建”、“特色田园乡村建设”、“创建生态镇（街道），生态（绿色）村（社区），生态工业园区”、“海陵区平安法治示范镇（街道）、村（社区）创建”；高港区“高港区文明村镇创建”、“高港区平安建设（法治、信访）创建”；姜堰区“姜堰区文明单位、文明社区、文明村镇创建”、“乡村振兴示范镇村建设”、“农业园区星级创建”、“姜堰区平安镇（街道）、村（社区）创建”。
（十三）宿迁市保留项目目录
1．市级项目（5项）
“宿迁市文明单位、文明村镇、文明社区创建”、“市级特色小镇创建”、“市级生态乡镇、生态村、生态工业园区创建”、“法治宿迁创建—法治机关、法治县区、法治乡镇（街道）”、“平安宿迁建设—平安县区、平安乡镇”。
2．县区项目（5项）
沭阳县“平安法治沭阳创建”；泗阳县“文明泗阳创建”；泗洪县“文明泗洪创建”；宿豫区“宿豫区卫生村镇创建”；宿城区“平安宿城创建”。
二、省级保留项目目录（共6项）
1．省文明委主办，省文明办承办的“省文明村镇”；
2．省卫生健康委主办（承办）的“江苏省卫生城市、卫生县城、卫生乡镇、卫生村创建”；
3．省政府主办，省发展改革委牵头承办，省农业农村厅、省文化和旅游厅、省体育局等单位参与的“江苏省级特色小镇创建”；
4．省特色田园乡村建设工作联席会议主办，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牵头承办，省农业农村厅、省文化和旅游厅等单位参与的“江苏省特色田园乡村建设”；
5．省生态环境厅主办（承办），省水利厅、省林业局参与的“创建省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建设—生态市、县，生态乡镇，生态（绿色）村（社区），生态工业园区”；
6．省委依法治省办主办，省司法厅、省民政厅承办的“江苏省省级民主法治示范村、民主法治示范社区创建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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